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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关于李建东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苏通科技

产业园区管委会，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

直属单位： 

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《关于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

部门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苏组通〔2019〕9号）

精神和中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党组《关于李建东同志职务任免的

函》（苏环党组函〔2019〕17号），经研究决定： 

任命李建东同志为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南通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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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职务。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19年9月17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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